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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工大 招就字〔2024〕1 号

各学院：

为科学合理制定学校 2024 年招生计划，实现与 2025 年自治

区招生改革稳步接轨，请各学院依据本学院上一年招生计划、专

业一志愿报考率、录取分数、毕业生就业、师资队伍、教学管理

和学生管理等实际情况，统筹考虑专业的结构、布局、数量和规

模，申报本学院 2024 年普通本科招生计划,现通知相关事宜如下：

一、申报原则

根据学校本科专业优化调整与建设发展总体思路，学校 2024

年招生总体规模保持不变。各学院在申报 2024 年招生计划时应充

分考虑 2023 年本学院招生规模，向学校重点布局的学科专业领域

倾斜。

二、申报专业及要求

1．按照学校 2024 年对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的相关要求设置招

生专业，申报范围不含民族班和预科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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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我校 2020—2023 年已经招生的专业（含方向和大类分流

专业），如 2024 年拟在不同学院或校区招生需按该专业的不同方

向申报招生计划，否则不能与该专业设置同批次招生。相关的培

养方案制定等工作应在学校招生委员会审议2024年预招生计划前

完成。

3.校企合作专业预申报2024年招生计划数按合作协议规定招

生人数申报。

三、选考科目的确定

1.已预申报 2024 年新增本科专业（含暂未通过备案或 2024

年暂不招生新增专业）的学院，需参照《内蒙古工业大学 2024 年

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编制方案》（见附件 2）内本学院选考科目

设置情况，提交新申报专业的选考科目。

2.有 2021—2023 年已在区外改革省份招生的专业（不含限定

物化选考专业），如因学生选考科目不同影响培养环节的，学院

可另附说明材料申请修订选考科目，学校将统一报教育厅相关部

门审批。

四、申报参考

各学院申报 2024 年招生计划，要充分考虑 2025 年我区招生

考试改革，全面了解选考科目、合并批次、志愿填报和平行志愿

投档等改革政策，合理申报招生计划。建议参考 2023 年相关招生

数据：各专业计划设置、一志愿报考率（专业一志愿报考人数/录

取人数）、区内录取分数情况（见附件 3）。

五、其他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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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在 2024 年 3 月 15 日前填写纸质版《内蒙古工业大学

2024 年预申报招生计划统计表》（附件 1）及相关说明材料，经

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并由院长签字盖章后交招生就业处招生管理

中心，电子版发招生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OA 协同，联系人：王步元，

联系电话：6576346。

招生就业处汇总各学院预申报的招生计划及建议后，与各学

院及相关部门进行研究，最终提出学校 2024 年预招生计划，提交

学校招生委员会审议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1、内蒙古工业大学 2024 年预申报招生计划统计表

2、内蒙古工业大学 2024 年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编

制方案

3、内蒙古工业大学 2023 年本科专业招生情况统计表

招生就业处

2024 年 1 月 9 日


